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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接待來訪外賓處理作業規定流程圖 
 

 

開始 

由秘書室公關機要股奉上級指示
或接受機關團體之申請後辦理 

由公關機要
股訂定接待
計 畫 及 行
程，簽請關
務長核示 

關務長核准後，就參訪地點安排相關
事宜，如管制區通行證件之申請 

由公關機要股接待並引導參觀
訪問，並將參訪函件歸檔存查 

結束 

將計畫函復申請
單位並副知相關
機關及本關業務
單位配合辦理 


